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英唐智控”）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五路

英唐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根据《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相关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前期担保事项并为子公司应付账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调整前期部分担保是公司为了更好更充分地使用公司已有担保额

度，在保持原有额度的基础上尽可能为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争取资金支持的必

要措施，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同时，本次新增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范围内重孙公司

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泰”），该公司业绩良好、本次担保的事项

能够帮助联合创泰获得更高的授信额度和更长的账期，从而更好地开展业务。目前，公

司已制定严格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上述担保事项整

体财务风险可控，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

为。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的担保事项，并请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于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

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为子公司英唐创泰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并提供担保，旨在为公



 

司旗下子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必需的资金保障，助力子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扩展，有利于

公司长远的发展，且原则上要求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范围之内，该担保事项的决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公司申请融资并提供担保事宜，并请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子公司拟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相关议案，我们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华商龙”）与美的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针对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产

生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的事项，有助于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该担保事项的决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公

司子公司深圳华商龙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事宜，并请董事会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目前会计准则 

及财政部、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能更加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准确、更可靠、更真实。  

在审议该议案时，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董事：                                                                               

    高海军            任  杰             吴  波  

 

 

 

 2019 年 10 月 24 日   


